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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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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主要起草人：陈连飞、王莹、林羽、陈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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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以下简称“种植设备”）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9061-2018 组合冷库

NY/T 1937-2010 温室湿帘-风机系统降温性能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

由种植箱体、温湿度控制设备、植物光照设备、灌溉设备、二氧化碳浓度控制设备、换气风机、

消毒灭菌设备、人机交互界面及智能监控设备等组成的，用于植物的组培、育苗、全生育种植的设备。

3.2

潮汐灌

基于潮水涨落原理，通过控制灌溉液体液位高低，使植物根系与灌溉液体保持间歇性接触的一种

灌溉方式。

3.3

浅流灌

灌溉液体在种植槽里保持一定液位高度并循环流动，使种植槽内作物根系只有一部分在灌溉液体

里浸泡，吸水吸肥，根系上部暴露在植槽内空气中的一种灌溉方式。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申请者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样机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 创新性评价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

新报告等之一）；

d) 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如适用）；

e) 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申请者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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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

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申请者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等技术文件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参数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

值对样机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一致 核对

4 整机总功率 一致 核对

5 工作电压 一致 核对

6 种植箱体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7 种植箱体

种植层数 一致 核对

有效铺放总面积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种植架材质 一致 核对

种植槽材质 一致 核对

保温板面板材质 一致 核对

保温板夹芯层材质 一致 核对

保温板总厚度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8 温湿度控制设备

温度调节范围 一致 核对

湿度调节范围 一致 核对

温度控制设备

型式 一致 核对

制冷量 一致 核对

制热量 一致 核对

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

最大输入功率 一致 核对

加湿设备

型式 一致 核对

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加湿量 一致 核对

9 换气风机

额定风量 一致 核对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0 灌溉设备

灌溉型式 一致 核对

水肥一体化混肥型式 一致 核对

灌溉首部配套动力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灌溉首部额定流量 一致 核对

灌溉首部额定流量下扬程 一致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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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续）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1 灌溉液体消毒灭菌设备

型式 一致 核对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2 种植区域消毒灭菌设备

型式 一致 核对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3 植物光照设备

型式 一致 核对

波长 一致 核对

单组植物照明灯光量子通量密度 一致 核对

单组工作电压 一致 核对

单组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组数 一致 核对

14 人机交互界面及智能监控设备

人机交互设备型式 一致 核对

远程控制网络模式 一致 核对

数据上传云平台功能 一致 核对

摄像头规格 一致 核对

摄像头数量 一致 核对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1 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

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采用材料评审方式，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证明材料进行评价。

5.2.1.2 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证明材料应包含产品创新性说明材料以及至少以下材料之一：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5.2.1.3 经过评价，提出鉴定产品在产品结构、材质、功能及工作原理等方面的创新点，判断是否有

所突破和创新。

5.2.2 判定规则

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防护

5.3.1.1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外露旋转、传动部件和高温位置，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防

护壳、防护罩等防护装置应牢固地固定在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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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电气及控制设备金属外壳应有接地保护装置，在潮湿环境工作的电机应有防潮、防水措施。

5.3.1.3 电控系统应有过载、漏电、欠压、过压、缺相保护作用。

5.3.1.4 所有外露电线、电缆应安装于阻燃塑料管或金属线管内，导线穿越孔洞时应装设绝缘套管。

5.3.1.5 种植设备有种植区域消毒灭菌功能的，在进行种植区域消毒灭菌时，现场及终端设备应有人

员误闯入报警功能，并暂停消毒灭菌运行。

5.3.1.6 种植设备运行方式应具有手动控制功能。

5.3.1.7 种植箱体应有从内部开启门锁的装置，防止人员被反锁。

5.3.1.8 灌溉设备应有水压过载保护装置。

5.3.2 安全信息

5.3.2.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防护装置、电控柜、电机传动装置、高温部件、接地装置等明

显部位应设置符合 GB 10396 的安全警示标志。

5.3.2.2 各操纵装置、操作按钮及人机交互界面的操控键应配有简体中文标志或操作符号标志。

5.3.2.3 在泵体明显位置应清楚地标明水泵主轴旋转方向。

5.3.2.4 风机风叶应有转向指示箭头。

5.3.2.5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作说

明，并标明安全标志的固定位置。

5.3.3 安全性能

在电机接线端子、配电箱接线端子与机壳间施加500 V的电压，其冷态绝缘电阻均应不少于20 MΩ。

5.3.4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和安全性能全部符合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试验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 2。

表 2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1 温度
调控范围 ℃ 企业明示限值±1.5

控制精度 ℃ ±2.0

2 单组植物照明灯光量子通量密度 umol/（m²·s） 企业明示上限值±3%

3 送风量 m³/h 企业明示上限值±5%

4 灌溉首部输出液体流量 m³/h 企业明示上限值±10%

5
电导率（具有水肥一体

化的设备）

均匀性 / ≥85%

控制精度误差 / ≤15%

6
PH 值（具有水肥一体化

的设备）

均匀性 / ≥85%

控制精度误差 / ≤15%

7 功能检查

基本功能 /

符合本大纲 5.4.2.2 的要求定时功能 /

故障报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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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试验方法

5.4.2.1 试验条件

a) 试验时样机内应无作物及杂物，样机允许调整，达到正常作业状态后开始试验；

b) 试验电压波动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若说明书无要求，试验电压波动应小于±10%；

c) 在进行温度、光量子通量密度、灌溉首部输出液体流量、送风量性能试验时，应记录环境温湿

度、大气压力、工作电压。

5.4.2.2 功能检查

a) 基本功能：人机交互界面应实现对系统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灌溉液体的液温及

液位等参数实时监控功能；应具有灌溉液体消毒灭菌功能；具有环境数据存储、导出功能；远程设备

实时查看及控制功能；配备水肥一体化灌溉的种植设备应具有营养液营养成分实时监控功能。配备种

植区域消毒灭菌功能的种植设备应可远程控制其功能的启停。检查方法：在人机交互界面查看及进行

相关操控，人工检查相关功能状态；

b) 定时功能：系统对各参数设定调节及消毒灭菌功能启停应具有定时功能。检查方法：在人机交

互界面查看及操控，人工检查定时功能；

c) 故障报警：系统应具有种植环境超限报警、电源故障及各主要设备非正常停机报警功能。检查

方法：通过适当设置各种植环境超限报警值并人为控制其超限，观察报警功能是否启动。在种植设备

正常运行过程中，人为依次切断各主要设备电源及种植设备总电源，观察报警功能是否启动。

5.4.2.3 温度控制范围及控制精度

在种植箱体内，按JB/T 9061-2018中图A.1的规定，布置7个测温点。试验前箱内外通风使其内外

温差不大于2℃，并稳定30 min后进行试验。

将种植箱体内温度设定为企业明示的温度调控范围下限值，其值应低于环境温度，关闭箱门及其

他通风口，启动温度控制设备，待7个测点温度平均值达到企业明示的温度调控范围下限值±1℃后，

每隔3 min记录一次测点温度，7个测点温度平均值即为该次测定温度值。测定10次，10次测定温度值

的平均值即为实测温度调控范围下限值。各次测定温度值与实测温度调控范围下限值的最大偏差即为

下限温度控制精度。

将种植箱体内温度设定为企业明示的温度调控范围上限值，其值应高于环境温度，启动温度控制

设备，待7个测点温度平均值达到企业明示的温度调控范围上限值±1℃后，每隔3 min记录一次测点温

度，7个测点温度平均值即为该次测定温度值。测定10次，10次测定温度值的平均值即为实测温度调控

范围上限值。各次测定温度值与实测温度调控范围上限值的最大偏差即为上限温度控制精度。取下限

温度控制精度和上限温度控制精度中数值较大者为温度控制精度。

5.4.2.4 单组植物照明灯光量子通量密度

将种植箱体内植物光照灯光量子通量密度调至企业明示的最大值，关闭其他照明设备及与外界透

光的窗口，待光照稳定后，随机选择5组植物光照灯，分别测量各单组植物光照灯光正下方30 cm处的

光量子通量密度。当植物光照灯光组数少于5组时，全部测量。每隔30 min测量一次，共测3次，取各

点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光量子通量密度。

5.4.2.5 送风量

送风量按NY/T 1937-2010中规定的速度场法测量，气流速度按叶轮式风速计法测量。风速测量截

面选择种植箱体的门窗所在的平面，风速测点布置按NY/T 1937-2010中5.2的规定设置，测试时只保留

作为测量截面的门或窗开启，其余通风口应密封，以免气流流通。优先选择与风机正对的门窗，测试

时测试人员尽量站在箱体外侧，以免影响气体流通。也可选择风机进、出风口截面，按NY/T 193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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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3的规定进行。

将送风量设置为最大值，开机运行待送风稳定后，测量各测点风速，其平均值与截面积的乘积即

为送风量。

5.4.2.6 灌溉首部输出液体流量

按说明书规定的轮灌制度打开水槽进水口和回水口，启动灌溉首部，待流量稳定后，测量单位时

间内同一轮灌区内的出水量，接取时间不少于1 min，同一轮灌区共测量3次。取3测数据平均值作为该

轮灌区输出液体流量，各轮灌区输出液体流量的平均值作为灌溉首部输出液体流量。

5.4.2.7 电导率均匀性及控制精度误差（具有水肥一体化的设备）

a)电导率均匀性

开启水肥灌溉功能，设定好灌溉肥液的混合浓度技术参数（电导率和PH值），待工作稳定后，在

种植区域内选取5个终端出水口接取肥液。5个出水口应包括距离水泵最近端和最远端出水口，当终端

出水口少于5个时，全部接取。每隔1 min接一次，共接取3次，用电导率仪测量其电导率。当系统不能

同时开启所有出水口时，按说明书规定的轮灌制度依次按上述进行测试。按式（1）、式（2）和式（3）

计算配肥后电导率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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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1

)(
1

2









n

xx
s

n

i
i

d ………………………………………………（2）

1001 
x
sv d－ %………………………………………………（3）

式中：

ix —各出口电导率，单位为毫秒每厘米（ms/cm）；

n —接取样品总数量；

x —电导率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秒每厘米（ms/cm）；

ds —电导率的标准差，单位为，毫秒每厘米（ms/cm）；

v —电导率均匀性。

b）电导率控制精度误差

按式（4）计算配肥电导率控制精度误差。

%100



e

e

x
xxP ………………………………………………（4）

式中：

P —电导率控制精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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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电导率的设定值，单位为毫秒每厘米（ms/cm）。

5.4.2.8 PH 值均匀性及控制精度误差（具有水肥一体化的设备）

a）PH值均匀性

与5.4.2.7同时测量，用PH值测量仪测量肥液的PH值，按式（5）、式（6）和式（7）计算配肥后

PH值均匀性。

n

z
z

n

i
i

 1 ………………………………………………（5）

1

)(
15

1

2









n

zz
s i

i

z ………………………………………………（6）

1001 
z
sv z

z － %………………………………………………（7）

式中：

iz —各次PH值；

z —PH值的平均值；

zs —PH值的标准差；

zv —PH值均匀性；

b）PH值控制精度误差

按式（8）计算PH值控制精度误差。

%100



e

e
z z

zzP ……………………………………………（8）

式中：

P —PH值控制精度误差。

ez —PH值的设定值。

5.4.3 判定规则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全部项目满足表 2 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

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不符大纲合要求。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

报告，报告格式见附录 B；相关性能也可采信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

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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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

项目和要求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判定要求见表 3。

表 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1 / 符合本大纲表1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5.2.1 / 符合本大纲第5.2.2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3.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3.2的要求

3 安全性能 冷态绝缘电阻 MΩ ≥20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1 温度
调控范围 ℃ 企业明示限值±1.5

控制精度 ℃ ±2.0

2 单组植物照明灯光量子通量密度 umol/（m²·s） 企业明示上限值±3%

3 送风量 m³/h 企业明示上限值±5%

4 灌溉首部输出液体流量 m³/h 企业明示上限值±10%

5
电导率（具有水肥一

体化的设备）

均匀性 / ≥85%

控制精度误差 / ≤15%

6
PH 值（具有水肥一体

化的设备）

均匀性 / ≥85%

控制精度误差 / ≤15%

7 功能检查

基本功能 /

符合本大纲 5.4.2.2 的要求定时功能 /

故障报警 /

5.5.2 一级指标均满足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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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检查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固定式 □移动式 □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3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

4 整机总功率 kW

5 工作电压 V

6 种植箱体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7 种植箱体

种植层数 /

有效铺放面积 m
2

种植架材质 /

种植槽材质 /

保温板面板材质 /

保温板夹芯层材质 /

保温板总厚度 mm

8
温湿度控

制设备

温度调节范围 ℃

湿度调节范围 /

温度控制设备

型式 /

制冷量 W

制热量 W

额定电压 V

最 大 输 入

功率
kW

加湿设备

型式 /

额定电压 V

额定功率 kW

加湿量 kg/h

9 换气风机

额定风量 m
3
/h

额定功率 kW

数量 /

10 灌溉设备

灌溉型式 / □潮汐灌□浅流灌□微灌□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水肥一体化混肥型式 / □压差式□文丘里□注入泵□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灌溉首部配套动力额定功率 kW

灌溉首部额定流量 m
3
/h

灌溉首部额定流量下扬程 m

11

灌溉液体

消毒灭菌

设备

型式 /

额定功率 kW

数量 /

12

种植区域

消毒灭菌

设备

型式 /

额定功率 kW

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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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表(续)
序号 检查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3
植物光照设

备

型式 /

波长 nm

单组植物照明灯光量子通量密度 umol/（m²·s）

单组工作电压 V

单组额定功率 kW

组数 /

14

人机交互界

面及智能监

控设备

人机交互设备型式 /
□触摸屏□计算机□手机

□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远程控制网络模式 /
□有线网□无线局域网□移动网络

□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数据上传云平台功能 □有□无

摄像头规格 mm

摄像头数量 /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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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广 东 省 农 业 机 械 专 项 鉴 定

实 地 试 验 验 证 报 告

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名称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购置时间 销售价格

验证时间 验证地点

验证单位名称 验证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工作原理、

结构特点和作业

用途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

及配置

（参照大纲相关要求填写）

现场验证情况

（主要作业性能验证结果、现场运行情况、使用效果等）

用户评价意见

（用户情况以及用户对产品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等的评价意见）

实地试验验证单

位综合评价意见

（综合评判是否适用于本地农业生产并填写明确意见）

批准人签字：

验证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由申请企业，一份由实地验证单位留存。提供评价意见的用户，使用该

产品时间应不少于一个作业季节或累计 200 h。



备案号：Z 备 2023021 号

DG44/Z 005-2021《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

第 1 号修改单（福建省）

根据《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工作规范》(农机发〔2019〕3 号)第七条规定，对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 DG44/Z 005-2021《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专项鉴定大

纲进行修订，作为福建省开展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专项鉴定的依据。

本修改单经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批准，自 2023 年

10 月 24 日实施。

DG44/Z 005-2021《箱体式智能种植设备》修订内容如下：

一、在表 1 序号 7“种植箱体”中增加“菌棒（包）容纳量（明示栽培作物

名称）”，其限制范围为“一致”，检查方法为“核对”。

二、在表 1 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控制范围”，其限制范围为“一致”，检查

方法为“核对”。

三、在表 1 中增加备注栏，内容为“注：根据配套适用的种植作物种类，选

择适用的项目，其他部分可删除。”

四、在 5.3.1 条中增加“5.3.1.9 种植箱体内不得安装有网布等可能卷入电机

风叶的障碍物”。

五、在表 2 序号 7“功能检查”中增加“历史数据分析功能”和“生成智能

优化数据功能”。

六、在表 2 增加“生产量（明示栽培作物名称）”，单位“kg”，要求“不

低于企业明示值”。



七、在表 2 增加“新风温度”，单位“-”，要求“种植设备更换新风环节

中，经温度调节装置后，进入箱体设备内部的新风温度与原箱体设备内部温度的

差值不超过 2℃”。

八、在 5.4.2.2 条中增加“d）历史数据分析功能：系统对历史种植栽培的环

境控制数据应具有分析功能。检查方法：在人机交互界面或云端查看历史环境控

制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数据。e）生成智能优化数据功能：系统对历史数据分析后

应具有智能生成优化数据的功能。检查方法：在人机交互界面查看是否有根据历

史数据分析生成优化的种植栽培数据结果，其结果至少应包含温度、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等关键性参数。”。

九、在 5.4.2 条中增加“5.4.2.11 生产量”，内容为：按照种植箱体的菌棒

（包）容纳量进行栽培，且放入种植箱体内的菌棒（包）均应为合格品。测试一

个种植培养周期 T（首个出菇期）内的净产量，即生产量。

十、在 5.4.2 条中增加“5.4.2.12 新风温度”，内容为：试验时，测定环境

温度后，设定种植箱体内的温度与外界环境温度相差值超过 2℃。当箱体内温度

达到设定温度后，启动新风系统，测量刚进入的新风温度与原箱体温度的差值的

绝对值作为试验结果。试验过程，外界环境温度高于箱体内部温度和低于箱体内

部温度的情况下各测量 3 次，取最小值作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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